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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红塔区林业和草原局 办公室

　　　　　　　 〔2020〕 －05
玉溪市红塔区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度
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

2019年，玉溪市红塔区林草局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关于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，紧扣林业工作实际，规范林业行政执法行为，强化行政权力监督，认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，推进行政执法服务理念转变，提高行政审批办事效率，积极推进依法行政，法治政府建设。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落实《纲要》。
一是成立领导小组。由局长任组长、分管领导任副组长、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法治政府建设(暨依法治区）工作领导小组，始终坚持以深入贯彻落实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15—2020年）》为抓手，细化工作任务，明确岗位职责，切实加强对依法治局和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领导。二是坚持学法用法。紧紧抓住领导干部普法学法，强化依法行政要从坚持学法用法开始的思路。制定完善了学法用法相关制度，坚持会前学法和领导干部带头学法，全年共计开展学法用法活动4次。三是健全决策机制。坚持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和决策公开以及健全法律顾问等制度，不断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、规范化。在聘请专业律师顾问的指导下，完善行政执法案件评查工作。2019年我局没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。
二、深化林业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。
一是认真梳理玉溪市红塔区林业和草原局行政权力权责清单。经审核，我局目前保留了行政许可事项14项，行政处罚事项104项，行政强制事项10项，行政征收事项1项，行政给付事项7项，行政检查事项22项，行政确认事项1项，行政奖励事项1项，其他行政职权事项21项。二是根据政务服务相关要求，及时更新、完善办事指南。三是将林草局行政许可全部纳入政务中心，实行一窗受理一窗办理。四是严格落实服务承诺制、首问负责制、限时办结制、一次告知制和责任追究制等五项制度。五是切实做好便民服务工作，严格执行政务服务“最多跑一次”、“ 马上办、网上办、就近办”等相关工作要求。2019年度办理行政许可案件115件，行政处罚案件138件，行政征收案件2件，行政检查案件51件，其他行政许可案件16件。
三、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，大力配合立法调研。
一是大力配合立法工作。配合玉溪市人大常委会做好玉溪市飞井海、清水河水源地保护立法调研工作。二是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。严格落实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，完成市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，建立健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长效管理机制。
四、严格科学民主依法决策，全面深入推进政务公开。
一是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。我局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的要求，作出重大决策事项目录，纳入局党组常议常抓。重点行政决策需经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通过后，进行合法性审查，方可印发。推行法律顾问制度，聘请律师担任我局的常年法律顾问，积极发挥法律顾问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作用。二是加大政务公开力度。全面落实国家关于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公开要求，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地公开政务信息，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三是做好重要政策解读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。
五、严格规范行政执法，严厉打击涉林违法犯罪。
我局严格履行行政执法职责，健全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，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，局机关行政人员持有云南省行政执法证13人，局下属事业单位持有云南省行政执法证51人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，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规范标准，能依法出示行政执法证件，在做出行政执法决定前，案件都经过法制机构的合法性审查，都能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并给予陈述、申辩的机会。作出行政执法决定时，能依法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限和途径。今年以来，我局加强林区治安综合治理，始终保持对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高压打击态势，加大了集中整治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的力度，先后组织开展了“绿卫行动”、“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”、“森林核查”等专项整治活动，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的违法犯罪行为。2019年以来，共查处林业行政处罚案件138起。其中违法使用林地案件35件，违规野外用火案件89件，违法运输（猎捕）野生动物案件10件，盗伐、滥伐林木案件4件。随着一批批林业行政案件的查处，有力地保护了森林资源，促进了林业生态建设，维护了我市林区治安稳定。
六、加强林草政务服务，提升行政效能。
严格坚持行政审批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对行政审批工作坚持常态化管理，做到了行政审批工作依法、规范、有效、快捷运转。推进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向网上集中、向窗口集中。2019年办理林业行政许可案件和便民服务事项如下：
	（1）森林资源限额采伐和木材运输管理。
我局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，年初把采伐指标下达到各乡(街道)。重视简政放权，从2015年开始，单宗林木采伐蓄积50立方米以下，由乡（街道）负责审批，简化程序，方便群众。
2019年我局共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18宗，审核乡街道办理的林木采伐许可证95宗，批准采伐林木共计4334.37立方米。2019年审批核发木材运输许可证20件共68车，批准运输木材544.25立方米。
（2）林地征占用管理。
我局依法加强林地林权的保护管理，严格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，提前介入主动服务。2019年初审转报征收占用林地报件7件，报批使用林地207.936亩，收缴森林植被恢复费255.1183万元；初审转报临时占用林地报件5件，报批临时占用林地228.0525亩，收缴森林植被恢复费215.5053万元；我局审批临时占用林地许可2件，拟临时性使用林地18.315亩，收缴森林植被恢复费23.6206万元。我局审批为林业生产服务设施使用林地许可2件，使用林地5.0683公顷林地用于森林防火通道及配套设施建设。
（3） 林草种子、种苗管理。
加强林木种苗行政执法检查，进一步规范林木种苗生产经营管理。对全区有39户种苗生产经营户，2019年新办林木种子生产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许可5件。全区未发现违规生产、经营现象，规范了我区的林木种苗生产经营工作，生产经营面积3103.9181亩。 
（4） 林业有害生物管理。
坚持“预防为主，科学防控，依法治理，促进健康”的方针，防治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2.9647万亩。实施木材及其产品检疫工作，2019年办理木材调运检疫842立方米，苗木3.2403万株，核发植物检疫证行政许可53件。加强对进出红塔区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，加大对检疫法律法规的宣传，进一步规范调运检疫秩序，防止检疫性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随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蔓延传播。
（5） 湿地和野生动植物管理。
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得到加强。我区湿地总面积为985.37公顷。其中人工湿地812.05公顷，自然湿地173.32公顷。我局对全区范围内的古树名木资源进行了调查。经初步调查统计，全区古树名木800余株。目前正在进行核实和挂牌。我区有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户22户，野生动物经营户9户，其中各有3户为2019年新办许可。
七、积极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，维持林区安全稳定。
今年以来，我局坚决以涉林纠纷调处和信访维稳的工作为重点，积极预防林区各类案件发生，及时化解山林纠纷等矛盾，切实提高我区山林纠纷办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全区没有因山林纠纷问题而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，林区社会和跨市、跨区边界相对稳定，山林纠纷调处及信访维稳形势总体可控。
八、大力推进法制宣传教育，提高公民法治意识。
积极落实普法责任制，大力推进法制宣传教育，提高公民法治意识，弘扬生态文明理念。2019我局充分利用“宪法日”、“爱鸟周”、植树节等重要时间节点，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，积极向社会宣传法律法规和林业政策。同时，通过微信平台、网络等宣传平台，及时发送各专项行动部署及成果相关信息。全年共发放、张贴宣传资料1500余份，并在重要路段张贴举报电话，做到全民知晓、全民参与。特别是针对森林防火面临的严竣形势，及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森林防火宣传月活动，制作了《森林防火入户通知书》，并将其发放到各乡街道村居民手中。在林区等重要地段，新设固定宣传碑、牌，不断提高森林防火宣传的深度和广度。
九、认真开展2019年森林督查工作。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开展2019年森林督查工作的相关会议精神，及时发现和查处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，严格保护和管理全区森林资源，红塔区政府组织开展了2019年森林督查工作，为严厉打击非法占用林地等涉林违法犯罪活动，建立保护森林资源长效机制奠定了基础。
在林地卫片执法疑似问题图斑检查中，红塔区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资源管理股、林草行政法规审批股、红塔区林政稽查大队会同相关工程技术人员检查全区疑似违法图斑277个，移交疑似违法占用林地案件28起到区森林公安局查处。
十、存在问题。
一是群众的法治意识仍有待进一步提高。盗伐、滥伐林木案件时有发生；采矿采石项目未批先占、不批就占，超审批范围等非法使用林地的现象屡禁不止；非法收购、运输、经营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在局部地方仍然存在。二是林业执法体系不够健全。行政执法评估鉴定机构收费较高，评估鉴定耗费的时间长，无法满足林业执法工作的需要，影响了林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。三是办案人员紧缺，警力严重不足影响职能发挥，案件侦办难以做到及时高效。乡街道机构改革后，林业站归并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，严重削弱了基层林业管理力量，林业违法案件量大、办案人员少，工作开展难度大，导致全区林区治安动态难以掌握，有些违法行为未能得到及时打击。
十二、2020年工作打算。
2020年，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进一步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机制。深入推进林业行政许可制度改革。积极加强执行林业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、行政执法公示等制度。进一步健全执法人员培训制度和领导干部学法制度，开展全区林业普法教育。开展阳光政务建设，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与日常业务工作结合力度，确保应主动公开的信息及时主动公开。
增加法制机构人员编制，专门负责对林业法律法规的研究和运用，切实加强对执法过程的指导、审查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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